
绍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文件

绍市经信 匚2u2〕 45号

关于组织开展 ⒛” 年绍兴市企业技术中心

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区、县 (市 )经信局 :

根据《绍兴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,9l绍 市经信匚⒛18〕

28号 ) (以 下简称 《办法》 )有关要求,现就做好市级企业技

术中心认定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对象∶符合 《办法》要求的制造业企业技术中心。

二、申报材料∶申请认定企业按照《办法》要求,需提交 《绍

兴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》(附件 1)、 《绍兴市市级企业

技术中心评价运行情况表》(附件 2)、 相关附件 (附件 3)以及

近两年内无偷漏骗税、走私违法、重大安全、质量和环境污染事

故等行为的承诺书 (附件 4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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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地要高度重视,按要求认真做好组织落实工作,广泛动
;

员符合 《办法》规定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市级企业技术中心。

2.⒛22年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认定材料一式 2份装订成

册。于 8月 28日 前报市经信局创新协作处(同 时报送电子文档 )。

联系人:缪红芳 电话:851⒍ 157邮 箱:91侣 OO⒆3@qq.com

附件:1。 《绍兴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》编写提纲

2.《绍兴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运行情况表》

3.绍 兴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认定需提供的附件

4.承诺书

5.绍 兴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解释及填报

说明

市经济和信息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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